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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子公司信宜紫金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信

宜紫金”）和信宜市寶源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源礦業”）於 2011 年 9 月 17 日收到

廣東省信宜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1）信法民初字第 51、55、56、61 號，及（2011）

信法民初字第 44、45、48、49、50、52、53、54、57、58、59、60、62 號）。信宜市人民法

院在審理劉上貴、李啟福等 17個原告起訴寶源礦業、信宜紫金等被告的案件中，原告向信宜

市人民法院提出先予執行申請，信宜市人民法院認為由於“9.21”信宜紫金尾礦庫潰壩，造

成上述原告的親人死亡和財產損毀，致使原告生產、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因此原告申請先予

執行符合法律規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 97 條、98 條的規定，裁定信宜

紫金、寶源礦業向 19 位事故遇難者（其中 4 位是達垌村人，15 位是石花地水電站下游雙合

村人）的家屬先行賠付合計人民幣 152萬元。  

 

信宜紫金對於達垌村 4 人的人身損害賠償先予執行裁定沒有異議，但認為信宜市人民法院在

未作出司法認定和責任劃分，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係尚不明確的情況下，裁定對石花地水

電站下游 15人的人身損害賠償先予執行，不符合民事訴訟法先予執行的相關規定，但信宜紫

金仍然本著災民優先和人道主義的原則，決定先行給付該部分資金。信宜紫金將保留在分清

責任後，對事故其他責任人追討先行給付的資金的權利。  

 

廣東省委省政府“9.21”潰壩事件調查處理領導小組調查報告明確指出“同時，石花地水電

站攔河壩也存在業主未按設計完成施工，擅自降低庫容量，未經竣工驗收就發電生產，安全

隱患整改後未經主管部門組織驗收等問題”。 

 

信宜紫金認為：石花地水電站潰壩是造成下游雙合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直接原因，負有

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信宜紫金從 2010 年 11 月份開始，已多次申請信宜市人民法院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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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業資質的機構對石花地水電站水庫大壩質量及潰壩原因進行鑒定,以查清造成石花地水

電站下游人員傷亡和財產損毀的原因，分清責任。信宜市人民法院已於 2011年 3月之後追加

信宜市石花地水電站及其 13名合夥人為被告，2011年 5 月 27日發文通知各方當事人於 2011

年 6 月 1 日到信宜市人民法院協商選定鑒定機構，各方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後信宜市人民法

院又電話通知各方當事人於 6月 20日至法院搖號選定鑒定機構，但當日信宜市人民法院又宣

佈暫緩對鑒定機構的搖號選定。 

 

信宜紫金將依法堅持對石花地水電站大壩質量及潰壩原因申請鑒定。 

 

本公司將依據案件進展情況持續披露有關詳情。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慎行事。  

 
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 
 

 
 
中國，福建，2011年9月19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